
附件6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联系电话：
受托人：
联系电话：

兹委托上列受托人在郑州睿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中担任本人/单位的委托代理人。
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但不限于：代为申报债权，代为确认债权、行使债权确认异议权，代为签署、签收各项文书，代为参加债权人会议，代为行使债权人的各项权利，代为履行债权人的其他义务等。
[bookmark: _GoBack]代理期限：自委托之日起至清算程序终结之日止。
                

委托人(签字捺印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